
 

 
275

立法院公報 第 101 卷 第 60 期 院會紀錄

預算核定員額內，適時檢討遞次辦理招考作業。 

三、感謝委員對於國防事務之費心指導及提供建言，今後仍祈一本愛護本部初衷，不吝指導並持續

支持本部政策推動。 

（八十六）行政院函送蔡委員煌瑯就我國失業率偏高、薪資負成長及產業

經濟政策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9 月 28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1012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2-1-272） 

蔡委員就我國失業率偏高、薪資負成長及產業經濟政策所提質詢，經交據經建會查復如下： 

一、面對國際經濟疲弱以及國內經濟結構轉型之挑戰，為達到本（101）年國家建設計畫失業率

4.2%之目標，政府將落實推動「黃金十年國家願景」，加速發展服務業與推動傳統產業維新

，藉由產業結構調整，創造在地就業機會。同時，配合「經濟動能推升方案」之推動，加速

產業多元創新，藉由強化國內產業競爭力，擴增國內投資，加速景氣復甦，以帶動經濟成長

，擴增就業機會，進而提升薪資所得。 

二、我國 100 年工業及服務業受僱員工平均薪資為 45,642 元，較 99 年增加 2.73%，其中經常性薪

資為 36,803 元，亦較 99 年增加 1.47%。考慮物價因素後，實質平均薪資增加 1.29%，實質經

常性薪資亦增 0.04%。101 年 1 至 7 月工業及服務業平均薪資為 48,029 元，較上年同期減少

0.24%，主要係受去年第 4 季以來景氣趨緩，本年初廠商減少發放年終及績效獎金影響所致，

若以經常性薪資觀之，101 年 1 至 7 月每人每月經常性薪資為 37,362 元，較上年同期則增加

1.85%。為達成提升薪資水準之目標，政府刻正加速發展六大新興產業、四項智慧型產業、十

大重點服務業及推動傳統產業維新，藉由產業結構調整，推動新產業，創造新的就業機會，

提升勞動報酬。 

三、在產業經濟政策方面，為提升我國產業之附加價值，目前本院推動之「經濟動能推升方案」，

已藉由三業四化「製造業服務化、服務業科技化與國際化、傳統產業特色化」、「推動中堅

企業躍升」、「加速研發成果應用」及「協助企業發展國際品牌推動計畫」等措施，推動臺

灣產業結構優化轉型，並希望透過製造端往流通運籌、品牌行銷及整體服務方向延伸，鼓勵

業者強化服務端資通訊科技的運用，並致力發展可出口的服務業與鼓勵業者運用 ICT 技術及

導入設計美學等發展策略，優化我產業結構，使我產業多元方展，提升我產業整體附加價值

。 

（八十七）行政院函送蔡委員煌瑯就電價分段調漲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

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9 月 28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1025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2-1-285） 

蔡委員就電價分段調漲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經濟部查復如下： 


